
（上接Ｃ60 版 ）
“2.1 各方同意，丙方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万元增至 14950万元；根据基准日 2020年 10月 31

日丙方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依据， 各方同意新增的注册资本 14650万元分别由甲方以现金 7624.5 万
元认缴丙方新增 7624.5万元注册资本、 乙方以现金 7025.5万元认缴丙方新增 7025.5万元注册资本。
甲乙方认缴增资后，丙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实缴期限 持有丙方股权比例

甲方 7,624.5 货币 2021-3-31 51%

乙方 7,325.5 货币 2021-3-31 49%

合计 14,950.0 货币 2021-3-31 100%

2.2 甲乙双方同意根据本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同比例分批次同步将注册资本实缴到位，全部注册
资本的最晚实缴期限为 2021年 3月 31日；双方确认，任一股东逾期（迟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缴付出
资款（包括未全部缴付）的，该违约股东以零对价将逾期未实缴金额所对应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守约另
一股东享有，逾期未实缴金额所对应的部分股权的全部衍生权益也无偿归守约另一股东享有，违约股
东应在收到守约股东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配合完成将该等股权转移至守约股东名
下的工商变更登记。 逾期股东未在上述期限内配合办理完成股权转让登记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交而
未交出资额的千分之三向守约股东支付违约金。 ”

2021 年 3 月 30 日，晟天新能源（甲方）、特百乐农业（乙方）与沧县桔乐能（丙方、项目公司）签署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中第一条约定：

“第一条 各方同意，甲方持有的项目公司 51%股权（对应出资额 7624.5 万元）以及乙方持有的项
目公司 49%股权（对应出资额 7325.5万元） 的出资期限变更为 2021年 4月 30日。 甲方和乙方应在
2021年 4月 30日之前完成实缴完毕所有出资。 甲乙双方同意根据本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同比例分批
次同步将注册资本实缴到位，全部注册资本的最晚实缴期限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甲乙双方确认，任
一股东逾期（迟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缴付出资款（包括未全部缴付）的，该违约股东以零对价将逾期
未实缴金额所对应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守约另一股东享有， 逾期未实缴金额所对应的部分股权的全部
衍生权益也无偿归守约另一股东享有， 违约股东应在收到守约股东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无条件配合完成将该等股权转移至守约股东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 逾期股东未在上述期限内配合办
理完成股权转让登记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交而未交出资额的千分之三向守约股东支付违约金。 ”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晟天新能源认缴沧县桔乐能注册资本 7,624.50 万元，实缴 7,624.50 万元（实
缴日期：2021年 4月 30日）；特百乐农业认缴沧县桔乐能注册资本 7,325.50 万元，实缴 10.00 万元（实
缴日期：2021年 4月 30日）。

根据晟天新能源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访谈晟天新能源法务部负责人，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已
实缴的 10 万元出资款外，特百乐农业尚未按照《增资协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桔乐能电
力（沧州）有限公司章程》的约定对剩余认缴出资额履行股东实缴出资义务，且未告知具体原因。

由于特百乐农业未在出资期限内履行股东实缴出资义务， 沧县桔乐能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向沧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补缴出资款 7,315.5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
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案件一审尚未开庭。

2、特百乐农业履行协议的可能性及风险
特百乐农业成立于 2016年 3月 29日， 注册资本为 30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为桔子科技有限公

司，认缴出资时间为 2028年 4月 1日。 根据特百乐农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主公示的
《2021年度报告》，特百乐农业股东尚未实缴出资。

根据晟天新能源出具的书面确认，沧县桔乐能已多次发函催促特百乐农业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并
已采取相应的司法手段，但鉴于约定的实缴出资期限距今已超过一年，存在其拒绝履行协议的风险，
沧县桔乐能将继续通过与特百乐农业协商沟通、 并充分利用诉讼程序等方式督促特百乐农业履行股
东实缴出资义务；晟天新能源也将继续督促特百乐农业履行股东实缴出资义务，或根据《增资协议》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约定要求其将逾期未实缴金额所对应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晟天新能源。

（二）结合特百乐农业所持股权比例、沧县桔乐能董事会成员构成、主要管理人员等，说明前述纠
纷对标的公司控制沧县桔乐能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如是，请结合沧县桔乐能装机容量及其在标的
公司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占比情况，说明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
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
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 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
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
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

根据《增资协议》《桔乐能电力（沧州）有限公司章程》，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晟天新能源持有沧县桔
乐能 51.00%股权、特百乐农业持有沧县桔乐能 49.00%股权。

《桔乐能电力（沧州）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 1 名，同时兼
任法定代表人，由四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委派……”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
事 1名，是公司的监督机构，由特百乐农业发展河北有限公司委派。 ”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经营班子
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具体执行机构，由 1名总经理和一名财务总监组成。 其中总经理由四川晟
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委派的执行董事兼任； 财务总监由总经理根据四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推荐提名，执行董事聘任。 ”晟天新能源可以根据前述规定委派、提名沧县桔乐能主要管理人员。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沧县桔乐能执行董事、经理为左世强，监事为马洪枫，财务负责人为朱聃；其
中，执行董事、经理左世强由晟天新能源委派，监事马洪枫由特百乐农业委派，财务负责人朱聃由执行
董事、经理左世强聘任；晟天新能源能够对沧县桔乐能的重大事项决策、日常经营管理实施控制。

综上， 结合特百乐农业持有的沧县桔乐能股权比例、 沧县桔乐能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构成以及
《桔乐能电力（沧州）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纠纷对晟天新能源控制沧县
桔乐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关于特百乐未决诉讼截至目前诉讼具体情况等相关内容、 前述纠纷对标的公司控制沧县桔

乐能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九、诉讼、仲
裁、行政处罚及合法合规情况”之“（一）诉讼、仲裁”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沧县桔乐能已多次发函催促特百乐农业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并已采取相应的司法手段，但鉴于约

定的实缴出资期限距今已超过一年，存在其拒绝履行协议的风险，沧县桔乐能将继续通过与特百乐农
业协商沟通、并充分利用诉讼程序等方式督促特百乐农业履行股东实缴出资义务；晟天新能源也将继
续督促特百乐农业履行股东实缴出资义务，或根据《增资协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约定要求
其将逾期未实缴金额所对应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晟天新能源。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纠纷对晟天新能
源控制沧县桔乐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四、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沧县桔乐能已多次发函催促特百乐农业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并已采取相应的司法手段，但鉴于约

定的实缴出资期限距今已超过一年，存在其拒绝履行协议的风险，沧县桔乐能将继续通过与特百乐农
业协商沟通、并充分利用诉讼程序等方式督促特百乐农业履行股东实缴出资义务；晟天新能源也将继
续督促特百乐农业履行股东实缴出资义务，或根据《增资协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约定要求
其将逾期未实缴金额所对应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晟天新能源。 结合特百乐农业持有的沧县桔乐能股权
比例、沧县桔乐能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构成以及《桔乐能电力（沧州）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截至
本回复出具日，相关纠纷对晟天新能源控制沧县桔乐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12、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包括：取得晟天新能源其他股东中环股份、乐山
电力放弃对标的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和获得四川发展批复。 请说明截至回函日获得中环股份、乐山电力
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四川发展批复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四川发展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出具《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四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51.60%股权有关事项的批复》（川发展〔2022〕339 号），
同意新筑股份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四川发展购买晟天新能源 51.60%股权，交易价格 97,317.6万元。

乐山电力于 2022年 6月 30日向四川发展出具《关于四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有
关事项的回函》（乐电司函〔2022〕23号），回复内容如下：“一、拟同意贵公司将所持有的四川晟天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 51.60%股权转让予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二、我公司对前述拟转让的
股权不行使优先购买权。 上述回复意见，自我公司 2022年 7月 14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

此外，四川发展已通过书面方式向中环股份就本次交易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征询相关意见。 截至
本回复出具日，中环股份正在就放弃优先购买权之回函事宜履行内部签批程序，预计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

综上，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四川发展已出具书面批复同意本次交易；乐山电力已出具附条件生效
的回函，待其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时，其放弃优先购
买权的回复即自动生效；中环股份正在就放弃优先购买权之回函事宜履行内部签批程序，预计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关于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等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之“六、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二、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
的批准程序”以及“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三、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之“（三）标的公司章
程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四川发展已出具书面批复同意本次交易； 乐山电力已出具附条件生效的回

函，待其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时，其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回复即自动生效；中环股份正在就放弃优先购买权之回函事宜履行内部签批程序，预计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四、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四川发展已出具书面批复同意本次交易； 乐山电力已出具附条件生效的回

函，待其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时，其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回复即自动生效；中环股份正在就放弃优先购买权之回函事宜履行内部签批程序，预计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13、 报告书显示， 四川发展 2018 年 9 月以 3,184.65 万元的价格收购晟天新能源 4.6%股权，于
2018年 12月以 14,434.7万元价格受让晟天新能源 20.9%股权。 请你公司：（1） 结合标的公司装机容
量、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说明本次交易价格较四川发展 2018 年两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估值存
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前述交易价格，说明此次评估增值是否谨慎合理，交易定价是否
公允，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结合标的公司装机容量、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说明本次交易价格较四川发展 2018 年

两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估值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次交易价格较四川发展 2018年两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估值的具体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权转让协议 交易价款 交易的股权比例 交易作价对应的

2018年 9月 3,184.65 4.60% 69,231.52

2018年 12月 14,434.70 20.90% 69,065.55

本次交易 97,317.60 51.60% 188,600.00

标的公司 2018年 9月转让的股权估值与 2018年 12月转让的股权估值基本一致。 本次交易估值
与 2018年 12月股权转让对应 100%股权估值的差值为 119,534.45万元，估值上升的主要原因系自前
次交易评估基准日（2017年 12月 31日）以来，标的公司的装机容量有所增加，归母净资产和归母净利
润均显著提升。 具体情况如下：

2021年末， 标的公司已建设运营的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471.38兆瓦， 较 2017 年末增加 240.18 兆
瓦，上升 103.88%。 主要原因系标的公司持续收购既有电站，并投资建设新电站。

2021 年末， 标的公司归母净资产为 178,158.70 万元， 较 2017 年末增加 117,244.05 万元， 上升
192.47%。 主要原因系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标的公司各股东累计完成实缴出
资 107,400.00万元，同时标的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持续增加。

2021 年度， 标的公司归母净利润为 9,734.36 万元， 较 2017 年度增加 6,573.79 万元， 上升
207.99%。 主要原因系标的公司装机容量明显提升，经营管理持续优化。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价格较四川发展 2018年两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估值上升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前述交易价格，说明此次评估增值是否谨慎合理，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前述交易价格比较分析，由于评估基准日不同，自 2018年股权转让以来，标的公司的装机容

量、归母净资产和归母净利润等指标均已发生显著提升，本次评估增值谨慎合理，交易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
规定。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关于估值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等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七章 本次交易的合

规性分析”之“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之“（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
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价格较四川发展 2018 年两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估值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系自前次交

易评估基准日（2017年 12月 31日）以来，标的公司的装机容量有所增加，归母净资产和归母净利润均
显著提升，具有合理性。

本次评估增值谨慎合理，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14、报告书显示，《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第 10.3条约定，任何一方由于受到本协议第 10.1 条约定的
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台风、地震、罢工等）的影响，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项
下的义务，将不构成违约，该义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期间应予中止。 请结合标的公司
在经营活动中受到的自然灾害等情况， 说明该约定是否会对交易对手方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相关约定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第 1-2 条关于重组方不得变更
其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的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标的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受到的自然灾害等情况
报告期内，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于 2020年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电网线路受损，为

配合电网抢修， 标的公司部分电站（包括小金崇德 20MW项目、 小金公达 20MW项目、 小金大坝口
50MW 项目、中核小金 50MW 项目和中核阿坝 30MWp 项目）当年部分月份停机、发电量为 0，收入受
到影响。

2020年小金县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系因极端天气造成， 事件发生后电网公司对沿线设施进行了维
修加固，因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停机的事件为个例现象，并非常态。

（二）关于不可抗力对业绩补偿义务影响的相关约定
新筑股份与四川发展于 2022年 6月 17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任何

一方由于受到本协议第 10.1条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将不构成违约，该义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期间应予中止。 不可抗力事件或其影响终止
或消除后，双方须立即恢复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如不可抗力事件及其影响持续三十天
或以上并且致使协议任何一方完全丧失继续履行本协议的能力，则任何一方有权决定终止本协议。 ”

2022年 7月 8日，新筑股份与四川发展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
同意将上述约定调整为“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乙方履行《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项
下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不得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而进行任何调整。 ”

（三）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第 1-2条关于重组方不得变更其作出的业
绩补偿承诺的规定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规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重组方业绩补偿承诺
是基于其与上市公司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作出的，该承诺是重组方案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重组方应
当严格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履行承诺。 除我会明确的情形外，重组方不得适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第五条的规定，变更其
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规定：“承诺人应当严格履行其作出的
各项承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承诺的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豁免。 下列承诺不得变更或豁免：……
（二）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按照业绩补偿协议作出的承诺；……”

综上，新筑股份与四川发展于 2022 年 7 月 8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中约定“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乙方履行《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
承诺补偿义务不得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而进行任何调整”， 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第 1-2条关于重组方不得变更其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的规定。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关于标的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受到的自然灾害等情况等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
“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五）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
况”之“1、主要产品的生产情况及其利用情况”

上述关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第 10.3条约定等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六章 本次
交易主要合同”之“三、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新筑股份与四川发展于 2022年 7月 8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约定“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乙方履行《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不得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而进行任何调整”，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第 1-
2条关于重组方不得变更其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的规定。

四、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新筑股份与四川发展于 2022年 7月 8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约定“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乙方履行《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不得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而进行任何调整”，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第 1-
2条关于重组方不得变更其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的规定。

15、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股东乐山电力为标的公司 2020 年、2021 年前五大供应商之一，标的公
司向乐山电力控制的子公司采购光伏电站运营维护服务， 报告期内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615.15 万元、
643.95万元，占比分别为 12.90%、1.98%。 请结合采购具体内容及市场可比价格，说明前述关联交易的
必要性、公允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标的公司向乐山电力控制的子公司采购的内容主要为：合计装机容量 170MW的四个光伏电站运

营维护服务，包括基本运行维护管理、设备检修维护、安全生产管理等。
同行业可比公司运维服务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W/年

可比公司 2021年 2020年

林洋能源 0.031 0.029

金开新能 0.063 0.058

标的公司 0.035 0.034

注： 表中所列金开新能运维服务单价系根据其向沈阳国盛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采购运维服
务的部分测算所得，林洋能源系根据其整体运维费测算所得。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21 年版）》，2021 年，集中式地面电
站运维成本为 0.045元/W/年。标的公司运维服务平均单价低于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水平，但
略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林洋能源。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光伏发电行业运营维护有一定门槛，标的公司成熟的生产管理和技能型人才
目前尚有缺口， 故标的公司通过聘请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对部分光伏电站项目进行运营监控和日常
维护，相关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同时，标的公司严格按照《采购管理办法》《工程项目及设备招标采购
工作管理办法》进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签订相关合同，相关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得到了保障。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关于采购等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十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之“二、关联

交易情况“之“（二）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标的公司通过聘请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对部分光伏电站项目进行运营监控和日常维护， 相关关

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同时，标的公司严格按照《采购管理办法》《工程项目及设备招标采购工作管理办
法》进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签订相关合同，相关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得到了保障。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标的公司通过聘请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对部分光伏电站项目进行运营监控和日常维护， 相关关

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同时，标的公司严格按照《采购管理办法》《工程项目及设备招标采购工作管理办
法》进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签订相关合同，相关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得到了保障。

16、报告书显示，项目公司“大同晟能 50MWp项目”为在建项目，暂未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 请说
明截至目前该项目及电力业务许可证办理的进展情况， 并全面核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全部取
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环境影响批复文件等业务许可资质。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请说明截至目前该项目及电力业务许可证办理的进展情况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优化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

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除豁免情形外，发电项目应当在完成启动试运工作后 3 个月内（风电、光伏发
电项目应当在并网后 6个月内）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大同晟能 50MWp项目为在建项目，光伏阵列及升压站等建筑物尚在建设中，
项目未并网发电，暂无需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后续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时办理。

（二）全面核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全部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环境影响批复文件等业务许
可资质

1、电力业务许可证
根据国家能源局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实施的“国能发资质〔2020〕22 号”《国家能源局关于贯彻落

实“放管服”改革精神优化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发电项目不纳入电力业务许可
管理范围：1.经能源主管部门以备案（核准）等方式明确的分布式发电项目；2.单站装机容量 6MW（不
含）以下的小水电站；3.项目装机容量 6MW（不含）以下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含垃圾发电）、海洋
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4.项目装机容量 6MW（不含）以下的余热余压余气发电、煤矿瓦斯
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项目；5.并网运行的非燃煤自备电站，以及所发电量全部自用不上网交易的自备
电站。 相关企业经营上述发电业务不要求取得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已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由
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公示注销，公示期不少于 30日。 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办理注销手续。 ”

根据上述规定，标的公司“四川晟天新能源大厦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及项目公司“盐边晟能分布
式项目”属于“项目装机容量 6MW（不含）以下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无需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 另外，
项目公司“大同晟能 50MWp项目”为在建项目，暂未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四川晟天新能源大厦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盐边晟能分布式项目”以及
“大同晟能 50MWp项目”外，晟天新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就下属光伏电站项目取得相关电力业务许
可证，具体如下：
序号 持证主体 证书名称 许可内容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1 沧县桔乐能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10321-01326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
局

2021/07/27-2041/0
7/26

2 昌都察雅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73119-00779 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
局

2019/05/22-2039/0
5/21

3 红原环聚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516-01705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6/07/28-2036/0
7/27

4 澧县德晖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318-00005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
办公室

2018/01/03-2038/0
1/02

5 澧县泽晖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318-00006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
办公室

2018/01/03-2038/0
1/02

6 玛曲拜尔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31117-00088 国家能源局甘肃监管
办公室

2017/12/20-2037/1
2/19

7 若尔盖环聚 电业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516-01708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6/07/28-2036/0
7/27

8 桃源湘成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318-00004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
办公室

2018/01/03-2038/0
1/02

9 乡城晟和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519-01866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9/07/12-2039/0
7/11

10 小金崇德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519-01882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9/12/26-2039/1
2/25

11 小金大坝口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517-01823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7/12/08-2037/1
2/07

12 小金公达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519-01881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9/12/26-2039/1
2/25

13 昭觉晟昭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052518-01850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8/11/08-2038/1
1/07

14 中核阿坝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952516-01716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6/09/30-2036/0
9/29

15 中核小金 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 1952516-01717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

2016/09/30-2036/0
9/29

2、环境影响批复文件
根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项目备案工作应根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特点尽可能简化程序，免除发电业务许可、规划选址、土地预审、水土保持、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
及社会风险评估等支持性文件。

根据上述规定，标的公司“四川晟天新能源大厦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及项目公司“盐边晟能分布
式项目”无需环境影响批复。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晟天新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就下属光伏电站项目办理环境影响批复文件，
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批复文件名称 批复机关 批复日期

1 沧县桔乐
能

沧县桔乐能项
目 《审批意见》（沧县行审（环）字[2020]060号） 沧 州 市 行

政审批局 2020/11/19

2 大同晟能 大 同 晟 能
50MWp项目

《关于大同晟能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 5 万千瓦光伏
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同左环函（服务）
（2021）10号]

大 同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左云分局

2021/11/24

3 昭觉晟昭 昭 觉 晟 昭
30MW项目

《关于昭觉县晟昭新能源有限公司昭觉县补约乡
30MW 光伏扶贫电站（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凉环建审[2018]25号）

凉 山 州 环
境保护局 2018/6/19

4 玛曲拜尔 玛 曲 拜 尔
40MW项目

《关于玛曲县拜尔新能源有限公司玛曲县尼玛镇
40MW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州环审
批[2016]109号）

甘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环
境保护局

2016/12/13

5 昌都察雅 昌 都 察 雅
20MW项目

《关于昌都市察雅县烟多 2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昌环发[2016]640号）

昌 都 市 环
境保护局 2016/12/14

6 红原环聚 红 原 环 聚
20MW项目

《关于红原县邛溪 20MW 光伏电站 、 若尔盖卓坤
20MW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
批[2014]601号）

四 川 省 环
境保护厅 2014/11/17

7

若尔盖环
聚

若尔盖环聚一
期 20MW 项目

《关于红原县邛溪 20MW 光伏电站 、 若尔盖卓坤
20MW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
批[2014]601号）

四 川 省 环
境保护厅 2014/11/17

8

若尔盖环聚二
期 10MW 项目 《关于若尔盖卓坤二期 30MW 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阿州环审批[2015]104号）
阿 坝 州 环
境保护局 2016/1/12

若尔盖环聚三
期 20MW 项目

9 小金公达 小 金 公 达
20MW项目

《关于小金县公达 20 兆瓦光伏扶贫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小环林函[2018]34号）

小 金 县 环
境 保 护 和
林业局

2018/3/2

10 小金崇德 小 金 崇 德
20MW项目

《关于小金县大坝口 20 兆瓦光伏扶贫并网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小环林函[2018]33号）

小 金 县 环
境 保 护 和
林业局

2018/3/20

11 乡城晟和 乡 城 晟 和
20MW项目

《关于乡城正斗乡 20MW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乡环林发[2018]28号）

乡 城 县 环
境 保 护 和
林业局

2018/5/15

12
中核阿坝 中 核 阿 坝

10MWp项目

《关于阿坝县麦尔玛 10MWp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阿州环审批[2015]90号）

阿 坝 州 环
境保护局 2015/12/10

13 《关于阿坝县麦尔玛 20MWp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阿州环审批[2015]91号）

阿 坝 州 环
境保护局 2015/12/10

14 中核小金 中 核 小 金
50MW项目

《关于小金县美兴 50 兆瓦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小环林函[2015]45号）

小 金 县 环
境 保 护 和
林业局

2015/12/14

15 小金大坝
口

小 金 大 坝 口
50MW 项目

《关于小金县大坝口 70MWp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小环林函[2016]47号）

小 金 县 环
境 保 护 和
林业局

2016/6/21

16

澧县德晖 澧 县 德 晖
60MW项目

《关于澧县五一村 20MW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澧环审[2017]35号）

澧 县 环 境
保护局 2017/5/31

17

《关于澧县涔南村一组 20MW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澧环审[2017]37号）

澧 县 环 境
保护局 2017/5/31

《关于澧县涔南村二组 20MW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澧环审[2017]38号）

澧 县 环 境
保护局 2017/5/31

18 澧县泽晖 澧 县 泽 晖
20MW项目

《关于澧县柳津村 20MW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澧环审[2017]36号）

澧 县 环 境
保护局 2017/5/31

19
桃源湘成 桃 源 湘 成

40MW项目

《关于桃源县白杨河渔场一段 20MW 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桃环评[2017]27号）

桃 源 县 环
境保护局 2017/5/24

20 《关于桃源县白杨河渔场二段 20MW 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桃环评[2017]28号）

桃 源 县 环
境保护局 2017/5/24

综上，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无需取得环境影响批复文件的项目外，晟天新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
下属光伏电站项目均已取得环境影响批复文件。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关于截至目前该项目及电力业务许可证办理的进展情况等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

稿）“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十一、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
批事项”之“（二）主要业务资质”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无需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项目外，晟天新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下属光伏

电站项目均已办理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 除无需取得环境影响批复文件的项目外，晟天新能源及其控
股子公司下属光伏电站项目均已取得环境影响批复文件。

四、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除无需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项目外，晟天新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下属光伏

电站项目均已办理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 除无需取得环境影响批复文件的项目外，晟天新能源及其控
股子公司下属光伏电站项目均已取得环境影响批复文件。

17、报告书中标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仅披露子公司基本概况。 请你公司：（1）说明已建设运
营的电站的主要类型（集中式、分布式等）、取得方式、投资/收购金额、装机容量、营业收入等指标及其
占比情况，说明电站的主要开发建设时间、投产运营时间、合并报表时间等，并结合已建设运营的光伏
电站相关情况，说明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或收购相关项目的依据及商业合理性；（2）说明标的公司已建
设运营的电站的区域分布及其占比情况， 并结合所在区域的电力供求情况及电力上网政策差异等因
素，说明标的公司相关电站发电量、上网电量、营业收入的稳定性，说明相关项目的审批备案程序是否
完备，是否存在法律风险。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全部问题、律师对上述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一）说明已建设运营的电站的主要类型（集中式、分布式等）、取得方式、投资/收购金额、装机容

量、营业收入等指标及其占比情况，说明电站的主要开发建设时间、投产运营时间、合并报表时间等，
并结合已建设运营的光伏电站相关情况， 说明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或收购相关项目的依据及商业合理
性

1、已建设运营的电站的主要类型（集中式、分布式等）、取得方式、投资/收购金额、装机容量、营业
收入等指标及其占比情况

项目公
司 项目名称 电 站

类型

取
得
方
式

装机容量 投资金额 售电收入

规
模 占比 规模 占比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晟天新
能源

四川晟天新能源大厦智能微
电网示范项目

分 布
式

自
建 0.18 0.04% 240.00 0.06% 自发自用 自发自用

2 红原环
聚

红原县邛溪 20MW 光伏电
站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20 4.24% 24,430.5

3 6.24% 2,960.4
7 5.58% 2,671.0

9 6.18%

3 若尔盖
环聚

若尔盖县卓坤 20MW 光伏
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20 4.24% 23,919.8

0 6.11%

7,640.4
1

14.41
%

6,226.3
6

14.40
%

若尔盖县卓坤二期 10MW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10 2.12% 11,706.5

2 2.99%

若尔盖县卓坤三期 10MW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20 4.24% 19,066.8

0 4.87%

4 昌都察
雅

昌都市察雅县烟多 20MWp
光伏发电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20 4.24% 19,625.0

0 5.01% 1,621.6
7 3.06% 1,904.4

1 4.40%

5 盐边晟
能

钛材园、 大江新材料工业厂
房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分 布
式

自
建 1.2 0.25% 814.73 0.21% 33.89 0.06% 55.03 0.13%

6 玛曲拜
尔

尼玛镇 40 兆瓦集中式光伏
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40 8.49% 33,812.0

0 8.63% 4,465.8
4 8.42% 3,502.4

6 8.10%

7 澧县德
晖

澧县五一村 20 兆瓦光伏电
站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20 4.24% 13,756.4

8 3.51%

5,106.3
2 9.63% 4,868.0

8
11.25
%

澧县涔南村一组 20 兆瓦光
伏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20 4.24% 13,798.8

6 3.52%

澧县涔南村二组 20 兆瓦光
伏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20 4.24% 14,637.1

5 3.74%

8 澧县泽
晖

澧县柳津村 20 兆瓦光伏电
站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20 4.24% 12,974.5

2 3.31% 1,561.1
5 2.95% 1,457.6

2 3.37%

9 桃源湘
成

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渔场一
段 20MW 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20 4.24% 14,180.9

7 3.62%
2,996.9
2 5.65% 2,774.4

6 6.41%
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渔场二
段 20MW 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20 4.24% 13,736.6

3 3.51%

1
0

乡城晟
和

乡城正斗乡 20MW 光伏扶
贫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20 4.24% 16,412.0

0 4.19% 3,023.7
2 5.70% 2,861.9

4 6.62%

1
1

昭觉晟
昭

昭觉县补约乡 30MW 光伏
扶贫电站（一期）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30 6.36% 25,115.0

0 6.41% 2,434.1
2 4.59% 2,452.9

2 5.67%

1
2

小金公
达

小金县公达 20 兆瓦光伏扶
贫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20 4.24% 12,698.0

0 3.24% 1,971.7
9 3.72% 1,246.1

1 2.88%

1
3

小金崇
德

小金县大坝口 20 兆瓦光伏
扶贫并网项目

集 中
式

自
建 20 4.24% 12,525.0

0 3.20% 1,927.3
0 3.64% 1,221.5

0 2.82%

1
4

中核阿
坝

阿坝县麦尔玛 10MWp 并网
光伏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10 2.12%

25,350.0
0 6.47% 4,040.6

8 7.62% 2,945.0
8 6.81%

阿坝县麦尔玛 20MWp 并网
光伏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20 4.24%

1
5

中核小
金

小金县美兴 50 兆瓦并网光
伏电站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50 10.61% 42,250.0

0
10.78
%

6,992.3
2

13.19
%

4,742.3
3

10.96
%

1
6

小金大
坝口

小金县大坝口并网光伏电站
项目

集 中
式

收
购 50 10.61% 40,750.0

0
10.40
%

6,232.1
4

11.76
%

4,323.6
8

10.00
%

合计 471.
38

100.00
%

391,800.
00

100.00
%

53,008.
74

100.00
%

43,253.
07

100.0
0%

注 1：上述表格中，各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金额”均表示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竣工决算报
告最终确认的项目建设总投资额；

注 2：对于玛曲拜尔、澧县德晖、澧县泽晖、桃源湘成、中核阿坝、中核小金、小金大坝口等晟天新能
源通过对外收购取得的光伏电站，标的公司取得项目公司股权的收购金额为：（1）对于玛曲拜尔项目，
标的公司以 1,000 万元对价收购取得玛曲拜尔 100%股权；（2）对于澧县泽晖、澧县德晖、桃源湘城项
目，标的公司以承债式方式向常德德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收购三家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款为 60 万
元；（3）对于中核阿坝、中核小金、小金大坝口项目，标的公司以 4,003.78 万元收购该三家公司之母公
司四川中核西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2、电站的主要开发建设时间、投产运营时间、合并报表时间等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已建设运营的光伏电站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时间 并网时间 合并报表时间

1 晟天新能
源 四川晟天新能源大厦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 2019年 5月 自发自用 本级

2 红原环聚 红原县邛溪 20MW 光伏电站项目 2014年 9月 2015 年 9
月 2016年 4月

3 若尔盖环
聚

若尔盖县卓坤 20MW光伏电站项目 2014年 9月 2015 年 10
月 2016年 4月

若尔盖县卓坤二期 10MW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2015年 12月 2016 年 6
月 2016年 4月

若尔盖县卓坤三期 10MW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2016年 9月 2016 年 12
月 2016年 4月

4 昌都察雅 昌都市察雅县烟多 20MWp光伏发电项目 2016年 7月 2018 年 12
月 2015年 12月

5 盐边晟能 钛材园、大江新材料工业厂房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项目 2016年 12月 2017 年 6

月 2016年 12月

6 玛曲拜尔 尼玛镇 4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 2016年 3月 2017 年 6
月 2017年 7月

7 澧县德晖

澧县五一村 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2016年 3月 2017 年 6
月 2017年 11月

澧县涔南村一组 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2016年 3月 2017 年 6
月 2017年 11月

澧县涔南村二组 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2016年 3月 2017 年 6
月 2017年 11月

8 澧县泽晖 澧县柳津村 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2016年 3月 2017 年 6
月 2017年 11月

9 桃源湘成

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渔场一段 20MW 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 2016年 10月 2017 年 6

月 2017年 11月

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渔场二段 20MW 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 2016年 10月 2017 年 6

月 2017年 11月

10 乡城晟和 乡城正斗乡 20MW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2017年 12月 2018 年 6
月 2017年 11月

11 昭觉晟昭 昭觉县补约乡 30MW光伏扶贫电站（一期）项目 2017年 12月 2018 年 6
月 2017年 12月

12 小金公达 小金县公达 20兆瓦光伏扶贫项目 2017年 12月 2018 年 12
月 2018年 11月

13 小金崇德 小金县大坝口 20兆瓦光伏扶贫并网项目 2018年 1月 2018 年 12
月 2018年 11月

14 中核阿坝
阿坝县麦尔玛 10MWp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2015年 5月 2016 年 12

月 2019年 3月

阿坝县麦尔玛 20MWp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2015年 10月 2016 年 12
月 2019年 3月

15 中核小金 小金县美兴 50兆瓦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2015年 5月 2016 年 2
月 2019年 3月

16 小金大坝
口 小金县大坝口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2016年 9月 2017 年 6

月 2019年 3月

3、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或收购相关项目的依据及商业合理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光伏项目主要位于四川、湖南、甘肃、西藏等省（自治区），标的资产开发投资

或收购相关项目具有充分的依据及商业合理性，具体如下：
（1）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收购相关项目践行了标的公司的发展战略
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或收购相关项目与标的公司的发展战略具有高度的匹配性。 标的公司光伏电

站项目初期主要布局于四川，后期拓展到湖南、甘肃、西藏等区域。 标的公司作为支撑四川省光伏新能
源产业发展的本土势力，发挥国有资本在新能源领域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初期布局立足于四川省自身
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区域发展战略，深耕四川；同时加大省外光伏项目开发力度，寻找光照资源好、电价
相对较高、投资收益良好的优质项目，重点在华北、华东地区基于新能源产业要素聚集和整县推进分
布式光伏试点提前进行新能源电站布局，拓展公司在省外光伏市场。

（2）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或收购相关项目建立了严格的标准及完备的投资流程
为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或收购相关项目建立了严格的项目遴选标准以及完

备的内部投资审查和决策流程，具体如下：
1）自主/合作开发模式：主要开发流程包括进行前期项目筛选及可行性论证、内部评审（包括项目

开发部评审、总经理办公会评审等）、项目公司筹备设立（包括项目公司预核名、项目公司工商注册、缴
纳注册资本等）、签署前期开发协议（包括投资意向书、战略合作协议、土地租赁/补偿协议、咨询服务协
议等，部分光伏电站项目采用 EPC总承包方式由承包方负责开发建设），前期相关手续办理，完成后项
目由开发部门交接至工程部门，流程如下图所示：

2）项目并购模式：主要流程包括项目筛选（包括现场踏勘、经济效益测算）、并购意向洽谈、项目开
发部评审（包括交易架构明确、交易相关协议讨论）、项目尽职调查、签署各类协议、完成工商变更并取
得项目公司控制权，流程如下图所示：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或收购相关项目是在践行标的公司业务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充分考
虑项目光照资源、电价、投资收益，并严格履行了内部投资审查和决策流程，具有充分的依据及商业合
理性。

（二）说明标的公司已建设运营的电站的区域分布及其占比情况，并结合所在区域的电力供求情
况及电力上网政策差异等因素，说明标的公司相关电站发电量、上网电量、营业收入的稳定性，说明相
关项目的审批备案程序是否完备，是否存在法律风险

1、标的公司已建设运营的电站的区域分布及其占比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已建设运营的电站区域分布及其占比情况：
单位：万千瓦

序号 类型 装机容量 占比

1 四川 29.14 61.81%

2 湖南 12.00 25.46%

3 甘肃 4.00 8.49%

4 西藏 2.00 4.24%

合计 47.14 100.00%

2、所在区域的电力供求情况及电力上网政策差异
（1）所在区域的电力需求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光伏电站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南、甘肃、西藏等地，相关地区的电力需求情况

如下表：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省市名称 2021年 2020年

用电量

四川 3,275.00 2,865.00

湖南 2,155.00 1,929.00

甘肃 1,495.00 1,376.00

西藏 101.00 82.00

数据来源：Wind资讯
（2）所在区域的电力供应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并网光伏项目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南、甘肃、西藏等省（自治
区）。

① 四川地区光伏项目电力供应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四川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95.50 万千瓦，四川总装机容量达到 11,435.09

万千瓦。 标的公司在四川地区共有 14个光伏发电项目，合计装机容量 29.14万千瓦，占四川光伏装机
容量的 14.90%。 从装机规模来看，标的公司四川地区项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较小。

② 湖南地区光伏项目电力供应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451.13 万千瓦，湖南总装机容量达到 5,345.59

万千瓦。标的公司在湖南地区共有 6个光伏发电项目，合计装机容量 12.00万千瓦，占湖南光伏装机容
量的 2.66%。 从装机规模来看，标的公司湖南地区项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较小。

③ 甘肃地区光伏项目电力供应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甘肃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145.78万千瓦，甘肃总装机容量达到 6,152.38

万千瓦。 标的公司在甘肃地区共有 1个光伏发电项目，合计装机容量 4.00万千瓦，占甘肃光伏装机容
量的 0.35%。 从装机规模来看，标的公司甘肃地区项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较小。

④ 西藏地区光伏项目电力供应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西藏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38.69 万千瓦，西藏总装机容量达到 480.21 万

千瓦。 标的公司在西藏地区共有 1个光伏发电项目，合计装机容量 2.00万千瓦，占西藏光伏装机容量
的 1.44%。 从装机规模来看，标的公司西藏地区项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较小。

（3）所在区域的电力上网政策差异情况
1）光伏发电政策差异情况
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对全国

光伏资源进行了划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资源区 各资源区所包含的地区

I类资源区
宁夏，青海海西，甘肃嘉峪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昌，
新疆哈密、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内蒙古除赤峰、通辽、兴安
盟、呼伦贝尔以外地区

II类资源区
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云南，内蒙古赤峰、通
辽、兴安盟、呼伦贝尔，河北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山西
大同、朔州、忻州，陕西榆林、延安，青海、甘肃、新疆除Ⅰ类外
其他地区

III类资源区 除Ⅰ类、Ⅱ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注：西藏自治区光伏电站标杆电价另行制定。
报告期内，各资源地区的上网电价及度电补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瓦时（含税）

资源区
2020年 2021年

6月 1日前 6月 1日后 8月 1日前 8月 1日后

I类资源区 0.40 0.35 0.35

中央财政不再补贴 ，
实行平价上网。 新建
项目上网电价， 按当
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
行

II类资源区 0.45 0.40 0.40

III类资源区 0.55 0.49 0.49

度电补贴：集中式 三类资源区上网电价减去各省市规定的脱硫燃煤标杆电价

度电补贴：分布式 0.10 0.05 0.05

注：各省市脱硫燃煤标杆上网电价（又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燃煤发电上网电价）不同，以相
关电网公司公开发布的文件或电网公司签署的协议为准。

3、标的公司相关电站发电量、上网电量、营业收入的稳定性
（1）报告期内光伏电站发电量、上网电量、营业收入的情况
单位：兆瓦、万千瓦时，元/千瓦时，万元

项目 装机容
量

2021年度 2020年度

发电量 售电量 售 电 平
均电价 售电收入 发电量 售电量 售 电 平

均电价 售电收入

花海光伏电站 20.00 3,408.83 3,398.56 0.8711 2,960.47 3,042.98 3,030.83 0.8813 2,671.09
卓坤光伏电站 50.00 9,194.88 9,104.28 0.8392 7,640.41 7,413.25 7,311.47 0.8516 6,226.36
泽德光伏电站
（ 澧 县 德 晖
60MW 项目）

60.00 5701.55 5,645.45 0.9045 5,106.32 5399.28 5,362.24 0.9078 4,868.08

泽德光伏电站
（ 澧 县 泽 晖
20MW 项目）

20.00 1743.61 1,726.30 0.9043 1,561.15 1643.93 1,605.73 0.9078 1,457.62

湘成光伏电站 40.00 3,257.48 3,257.48 0.92 2,996.92 3,015.73 3,015.73 0.92 2,774.46
钛材园光伏电站 1.20 38.514 38.51 0.88 33.89 62.544 62.544 0.8799 55.03
补约光伏电站 30.00 3,319.86 3,255.70 0.7477 2,434.12 3,361.27 3,293.26 0.7448 2,452.92
定曲光伏电站 20.00 4,052.98 4,013.12 0.7535 3,023.72 3,841.93 3,804.46 0.7523 2,861.94
拜尔多合光伏电
站 40.00 6,117.85 6,076.83 0.7349 4,465.84 5,142.50 5,084.46 0.6889 3,502.46

公达光伏电站 20.00 3,301.13 3,272.74 0.6025 1,971.79 2,089.49 2,081.53 0.5987 1,246.11
三关桥光伏电站 20.00 3,226.04 3,194.99 0.6032 1,927.30 2,062.59 2,052.90 0.595 1,221.50
烟多聚能光伏电
站 20.00 1,803.13 1,786.09 0.9079 1,621.67 2,170.63 2,107.38 0.9037 1,904.41

美兴光伏电站 50.00 7,993.96 7,944.04 0.8802 6,992.32 5,199.31 5,173.23 0.9167 4,742.33
小南海光伏电站 50.00 7,953.88 7,876.48 0.7912 6,232.14 5,255.25 5,216.31 0.8289 4,323.68
兰错玛光伏电站 30.00 4,745.16 4,663.43 0.8665 4,040.68 3,287.56 3,234.61 0.9105 2,945.08
合计 471.20 65,858.85 65,254.00 / 53,008.74 52,988.24 52,436.68 / 43,253.07

注：上表中售电平均电价及售电收入均为含税金额。
（2）标的公司光伏电站发电量、上网电量、营业收入的稳定性分析
报告期内， 标的公司下属电站所在区域属于电力供应的集中地区， 电力输送和电网建设情况良

好，标的公司电站主要分布区域四川省不存在弃光的情况，电力消纳情况较为良好。 标的公司下属电
站上网电价经国家发改委及所在省市的电价政策决定后，一般二十年不变。

报告期内，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 2020 年发生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电网线路受损
影响，为配合电网抢修，标的公司部分电站当年部分月份停机、发电量为 0，营业收入受到影响。该事件
发生后电网公司对沿线设施进行了维修加固， 因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停机的事件为个例现象， 并非常
态。

除上述情况外，标的公司下属电站单价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收入总体稳定，标的公司下属电站发
电量、上网电量和营业收入具有稳定性。

4、相关项目的审批备案程序是否完备，是否存在法律风险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的规定，光伏发电项目不属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截至本
回复出具日，晟天新能源相关项目备案程序完备，符合关于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相关管理规定，晟天新
能源下属电站的主要备案情况如下：

公 司
名称 项目名称 项 目

状态 备案文件名称 建设规模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

1
沧 县
桔 乐
能

沧县桔乐能项
目 在建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冀发

改政务备字〔2020〕 146�号）
110�MW 的农光互补
光伏发电站及相关配
套设施

河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20 年 7
月 31日

2 大 同
晟能

大 同 晟 能
50MWp项目 在建

《大同市晟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光
伏发电项目备案证》（晋能源审
备[2019]30号）

装机容量 5万千瓦 山西省能源
局

2019 年 8
月 20日

3 盐 边
晟能

盐边晟能分布
式项目 投产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川
投 资 备
[2016-510422-44-03-088300-
BQFG]0057号）

项目租赁屋顶面积
26,000 平方米， 铺设
2.6MWp 单晶硅组件
及安装逆变器、 配电
设备等

盐边县发展
和改革局

2016 年 12
月 29日

4
晟 天
新 能
源

四川晟天新能
源大厦智能微
电网示范项目

投产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表 》 （ 川 投 资 备
[2019-510164-44-03-358073]�
FGQB-0113号）

装 机 规 模 为
200KWp，自发自用。
以四川晟天新能源大
厦 2,000 平方米屋顶
铺设单晶硅电池板及
逆变器、 配电柜等附
属设施

四川天府新
区成都管理
委员会经济
运行和安全
生产监管局

2019 年 5
月 28日

5 昭 觉
晟昭

昭 觉 晟 昭
30MW项目 投产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表 》 （ 川 投 资 备
[2017-510000-44-03-239945]
FGQB-0030号）

30MW 光伏电站及
配套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7 年 12
月 29日

6 玛 曲
拜尔

玛 曲 拜 尔
40MW项目 投产

《关于玛曲拜尔新能源有限公司
尼玛镇 4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
项目登记备案的通知》（州发改
能源[2016]571号）

40MW�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甘南州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6 年 3
月 6日

7 昌 都
察雅

昌 都 察 雅
20MW项目 投产

《关于昌都市察雅县烟多 20 兆
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备案的通
知》（藏发改能源[2016]605号）

20MW�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西藏自治区
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6 年 7
月 25日

8 红 原
环聚

红 原 环 聚
20MW项目 投产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51000014092201]0047号）

20MW�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4 年 9
月 22日

9
若 尔
盖 环
聚

若尔盖环聚一
期 20MW 项目

投产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51000014092201]0048号）

20MW�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4 年 9
月 22日

若尔盖环聚二
期 10MW 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51000015123101]0084号）

10MW�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5 年 12
月 31日

若尔盖环聚三
期 20MW 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2016-510000-44-03-018561-
CQFG]0057号）

20MW�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6 年 9
月 26日

1
0

小 金
公达

小 金 公 达
20MW项目 投产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表 》（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2017-510000-44-03-240027]
FGQB-0042号）

20MW�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7 年 12
月 29日

1
1

小 金
崇德

小 金 崇 德
20MW项目 投产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表 》（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2017-510000-44-03-240026]
FGQB-0041号）

20MW�集中式光伏
扶贫电站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8 年 1
月 5日

1
2

乡 城
晟和

乡 城 晟 和
20MW项目 投产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表 》（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2017-510000-44-03-239940]
FGQB-0029号）

20MW�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7 年 12
月 29日

1
3

中 核
阿坝

中 核 阿 坝
10MWp项目 投产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51000015051401]0033号）

10MWp 光伏发电站
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5 年 5
月 14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51000015102201]0069号）

20MWp 光伏电站及
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5 年 10
月 22日

1
4

中 核
小金

中 核 小 金
50MW项目 投产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51000015051401]0032号）

50MW 并网光伏电
站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5 年 5
月 14日

1
5

小 金
大 坝
口

小 金 大 坝 口
50MW 项目 投产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
案 号 ： 川 投 资 备
[2016-510000-44-03-018860-
CQFG]0056号）

50MW 并网光伏发
电站及附属设施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16 年 9
月 27日

1
6

澧 县
德晖

澧 县 德 晖
60MW项目 投产

《关于新建澧县五一村 20 兆瓦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备案的通
知》（澧发改投[2016]32号）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
电站及附属设施

澧县发展和
改革局

2016 年 3
月 25日

《关于新建澧县涔南村一组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备案
的通知》（澧发改投[2016]30号）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
电站及附属设施

澧县发展和
改革局

2016 年 3
月 25日

《关于新建澧县涔南村二组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备案
的通知》（澧发改投[2016]31号）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
电站及附属设施

澧县发展和
改革局

2016 年 3
月 25日

1
7

澧 县
泽晖

澧 县 泽 晖
20MW项目 投产

《关于新建澧县柳津村 20 兆瓦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备案的通
知》（澧发改投[2016]29号）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
电站及附属设施

澧县发展和
改革局

2016 年 3
月 25日

1
8

桃 源
湘成

桃 源 湘 成
40MW项目 投产

《关于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渔场
一段 20MW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备案的通知》（桃发改许
[2016]456号）

20MW 渔光互补光
伏电站及附属设施

桃源县发展
和改革局

2016 年 10
月 21日

《关于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渔场
二段 20MW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备案的通知》（桃发改许
[2016]457号）

20MW 渔光互补光
伏电站及附属设施

桃源县发展
和改革局

2016 年 10
月 21日

综上，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晟天新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下属光伏电站项目均已完成相关备案手
续，不存在法律风险。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关于已建设运营的电站的主要类型（集中式、分布式等）、取得方式、投资/收购金额、装机容

量、营业收入等指标及其占比情况等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二）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标的公司开发投资或收购相关项目是在践行标的公司业务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项目

光照资源、电价、投资收益，并严格履行了内部投资审查和决策流程，具有充分的依据及商业合理性。
2、 除晟天新能源部分光伏电站因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 2020 年发生泥石流灾害而

停机的情况外，晟天新能源下属电站单价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收入总体稳定，晟天新能源下属电站发
电量、上网电量和营业收入具有稳定性。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晟天新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下属光伏电
站项目均已完成相关备案手续。

四、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除晟天新能源部分光伏电站因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 2020 年发生泥石流灾害而停

机的情况外，晟天新能源下属电站单价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收入总体稳定，晟天新能源下属电站发电
量、上网电量和营业收入具有稳定性。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晟天新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下属光伏电站
项目均已完成相关备案手续。

18、报告书显示，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 11,702.73万元、11,762.18 万元，
主要由保证金及押金构成。 请说明标的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关联方往来情况、金额及原因，收购完成后，
是否会形成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形，如
是，进一步说明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问题答复
报告期各期末其他应收款关联方往来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其他应收款中存在关联方往来情况，系 2020 年末将乐山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1.28万元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所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晟天新能源其
他应收款无关联方往来。

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晟天新能源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无关联方往来，在
收购完成后，不会形成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资助
等情形。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关于其他应收款等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之“（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析”中
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报告期末，晟天新能源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方往来情形；上市

公司不会基于本次交易形成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
务资助等情形。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截至报告期末，晟天新能源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方往来情形；上市

公司不会基于本次交易形成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
务资助等情形。

五、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截至报告期末，晟天新能源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方往来情形；上市

公司不会基于本次交易形成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
务资助等情形。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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